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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7/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8F_B8_c67_257181.htm 1、概念和法律后果。 注意： 

（1）背书未记载背书日期的，视为在汇票到期日前背书； 

（2）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即交付票据的，持票人在票据被

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有同等效力。 2、

背书种类 以下几类背书较为特殊： （1）委任背书。在票据

上记载“委托收款”字样（必须），委托他人代替自己行使

票据权利、收取票据金额。实为以背书形式进行委托，并非

票据权利转让。 （2）设质背书。背书人在背书中载明“质

押”字样并签章，设定质权、提供债务担保。被背书人实现

质权之时，不以设质债权范围为限，可依票据请求给付全部

票据金额（背书人可请求返还超过金额）。被背书人以质押

票据再行背书转让票据者，背书行为无效。 （3）贴现背书

。持票人将未到期商业汇票背书转让给银行，银行在票据金

额中扣除贴现利息后将余款支付给贴现申请人。票据到期之

前，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背书转让票据为再贴现，向其他商

业银行背书转让票据为转贴现。 3、背书转让限制 在票据上

记载特别内容，对背书转让加以一定限制，则构成限制背书

。限制背书实为对背书人担保责任或被背书人权利施加的限

制，主要有： （1）出票人限制背书。出票人记载“不得转

让”字样，票据不能再依票据法规定的背书方式转让，通过

一般背书或贴现、质押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 

（2）背书人限制背书。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

样，若其后手再背书转让（如贴现、质押），原背书人对后



手的被背书人不负票据责任。 （3）回头背书。回头背书以

已在票据上签名的票据债务人为被背书人。被背书人是出票

人的，只有在汇票已承兑时才可以向承兑人行使追索权；被

背书人是先前的背书人时，因其须对后手负担保责任，因而

不能向他们行使追索权。 （4）附条件背书。背书附有条件

的，所负条件不具有票据上的效力。 （5）期后背书。指在

票据被拒绝承兑、付款或超过付款提示期限时所为的背书，

不发生一般背书效力(考试大网)，只具有通常的债权转让效

力，但背书人仍须承担票据责任。 （6）部分背书和分别背

书。将票据金额部分转让或分别转让给不同被背书人，背书

无效，票据权利不发生转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